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关于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业的

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文）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盾安

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

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新增对子公司盾安（天津）节能系统有限公司、

南昌中昊机械有限公司、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、浙江盾安国际贸易有限公

司、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、盾安（芜湖）中元自控有限公司和珠海华宇金

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，认为： 

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，且本次提供担保的子公司业

务发展前景良好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评级，故我们认为上述担保

事项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对外担保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骆家駹、樊高定、文宗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16 日 

 




